附件3:
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二批）

（新型主体培育家庭农场）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二批）的通知》（德财农〔2022〕68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梁财农〔2022〕122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县新型主体培育（家庭农场）资金10万元。
家庭农场基本情况

梁河县6月30日止有发文认定示范家庭农场14家，结合梁河县示范家庭农场发展实际，县农业农村局领导高度重视，分管领导及时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到各乡镇对示范农场进行了调查、研究、筛选，通过筛选，排除了近期已享受过扶持项目资金及条件不成熟的家庭农场，把项目资金用于支持培育梁河县州级示范家庭农场梁河县廖忠学茶叶种植家庭农场资金8.85万元、县级示范家庭农场梁河县龙华梅花鹿养殖家庭农场资金1.15万元，发展农业生产，结合实际编制本实施方案。

1、廖忠学茶叶种植家庭农场位于芒东镇杞木寨一村一组，现有茶叶基地110亩，厂房1间（占地70平方米），注册资金42万元，干茶产量13吨/年左右，年产值360000元左右，也使周边群众增加了收入。2019年被评定为州级示范家庭农场。
2、梁河县龙华梅花鹿养殖家庭农场位于曩宋乡芒东村四组干河头山地，地处曩宋乡西面，距曩宋乡政府5公里，距梁河县城15公里，交通基本便利，周边与芒东、东碑、大地等11个自然村相邻；2018年发展至今已满4年；养殖规模65亩（鹿圈10亩，耕地55亩），梅花鹿103头。2021年评定为县级示范家庭农场。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大力发展粮食、茶叶、畜牧等产业，优化区域布局和要素组合，提升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农业发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二）编制依据。

1、《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二批）的通知》（德财农〔2022〕68 号）文件
2、《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梁财农〔2022〕122号）文件
三、建设内容

1、梁河县廖忠学茶叶种植家庭农场，新建钢架铝皮茶叶加工厂房1幢216平方米 。
2、梁河县龙华梅花鹿养殖家庭农场购置机械设备9ZR-5型铡草揉丝机1台和购置搅拌机1台。
四、资金来源和补助计划
（一）资金来源

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二批）。
（二）资金补助情况

1、梁河县廖忠学茶叶种植家庭农场茶叶新建钢架铝皮茶叶加工厂房1幢建筑面积216平方米，预计12万元，其中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补助8.85万元，其余资金家庭农场自筹。
2、梁河县龙华梅花鹿养殖家庭农场购置加工机器设备2台（购置9ZR-5型铡草揉丝机1台和购置搅拌机1台），预计投资1.2万元。其中中央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补助1.15万元，其余资金家庭农场自筹。
五、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建设期为：2022年6月-2022年11月。具体建设计划为：

第一阶段（2022年6月）：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开展调研，组织编写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2022年7－10月）：为项目实施阶段，组织项目实施、设备购置及安装调试等。

第三阶段（2022年11月）：组织项目验收、兑现补助，收集整理项目资料。

六、保障措施
为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完成，实现面向市场、优化结构、突出重点、体现特色、提高效益的目标，规范项目资金管理，提高扶持资金的使用效益，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组织机构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成立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领导小组：

组  长：尹以乐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梁愿昌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
成  员：杨恩春    梁河县经营管理副站站长（主持工作）

李劲松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高级经济师

杨赛萍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高技工

殷礼兰    梁河县经营管理站高技工
张怀瑜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农艺师
孙建萍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四级主任科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梁河县经营管理站，办公室主任由杨恩春兼任，李劲松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和资料收集、上报。

（二）项目管理。

项目由梁河县农业农村局经营管理站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根据项目实施要求，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制定各项工作措施、组织项目实施，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部门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
项目建设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由家庭农场根据生产发展实际，自行组织实施，经验收合格后，支付项目补助资金。
（三）资金管理
加强资金管理，实行报账制，项目建设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项目实施完成后，由项目施工单位提出验收申请，项目验收合格后拨付资金。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严格按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指定专人管理，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要全程跟踪监测，并按照项目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

（四）档案管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进行资料归集。     
七、项目预期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1、梁河县廖忠学茶叶种植家庭农场项目建成后，有效提高生产、制作、销售效率，预计实现销售利润138000元，家庭农场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以上，经济效益明显。

2、梁河县龙华梅花鹿养殖家庭农场该项目的实施，减少劳动成本提高效益。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家庭利润236000万元。经济效益明显。
（二）社会效益。

1、梁河县廖忠学茶叶种植家庭农场通过项目建设，改善了家庭农场加工条件，进一步提升家庭农场的生产、加工管理水平和茶叶品质，更好地带动周边茶农发展茶叶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加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

  2、梁河县龙华梅花鹿养殖家庭农场设备购置扩大了规模解决了周边村民就业，真正把就业岗位送到家门口，让周边部分农户增加收入，解决了部分劳动力为照顾老人和孩子无法外出务工的实际问题，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生态效益

梁河县廖忠学茶叶种植家庭农场通过项目建设后增加了收入优化茶园。茶树根系发达，有固土保水作用，可防止水土流失，同时，茶的绿叶可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茶山空气清新，有较好的生态效益。

     2、梁河县龙华梅花鹿养殖家庭农场梅花鹿属食草动物，主要吃青饲料，包括青草、农作物桔杆、包谷等。一是养殖梅花鹿需种植大量青草，可绿化荒山荒坡；二是梅花鹿粪便是较好的有机农家肥，可减少化肥施用量，保护地力，生态效益良好。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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